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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分界臨時建議

至2聞語言句市民意見

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將於明年下半年舉行。選舉管理委員

會（“選管會”）須按照〈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〉（香港法例第 541

章）第 18 條，向行政長官就地方選區範圍的分界及名稱提出建議。

選管會現已就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範圓的分界及

名稱擬定臨時建議。我們依循〈立法會條例〉（香港法例第 542 章）

第 18 至 19 條、〈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〉第 20 條列明的法定準則及

若干工作原則劃定地方選區。該等準則及原則現載於附錄。在二零零

八年為上屆立法會選舉進行劃界工作時？我們亦採用相同的原則。

我們現按照〈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〉第 19 條，在劃定建議前

就臨時建議諮詢市民意見。為期刊天的諮詢期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二

十三日起至七月二十二日止（包括首末兩天）。隨函附上顯示臨時建

議下地方選區範圍分界和名稱的地圖，以及載有臨時建議概要的冊

子。

請於二零一一年t月二十二目或之前，把你對臨時建議的書

面申述，送交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海港中心 10 樓“選舉管理委員會

秘書處”，傳真至 2511 1682 或電郵至 eacenq@reo.gov.hk 0 逾期瘟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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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述將不予考慮。你亦可以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下午三時正於

香港翻鱷灣福蔭道 7 號銅鑼灣社區中心 3 摟禮堂舉行的公眾諮詢大會

上，向我們提出口頭申述。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27 1269 ° 

由於在公眾諮詢大會中供口頭申述的時間有限，預料選管會

將不會聽取冗長的申述，因此，任何擬作出詳細申述的人士，請以書

面提交。

選管會一向竭力確保選舉在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

行。劃定地方選區分界是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各項安排中重要的一

環。無疑我們定會收到反對者的意見及建議。但請注意，我們也要知

道我們的意見是否有人贊同，否則會令人誤會無人支持或同意我們的

臨時建議。

選管會收到的意見日後或會完全公開，以供市民參閱。如欲

把身分或意見保密，請在來文註明。除非另有指定，否則所有回應都

會以公開資料處理。

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

（連附件）

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驛



盟皇蠱

二零一三年立法會選舉地方灌區分界的觀定

的法定準則

《立法會條餅》訂立的準閱（第542 章〉

(a）為在選舉中選出地方選區的議員而劃定的地方選區

的數目為 5 個。

(b）在換屆選舉中，所有地方選區須選出總共 35 名議

員。

(c）每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5 名，亦

不得多於 9 名，該人數在宣布作為地方選區的地區

的命令中指明。

《選舉管理委員會饒儕》訂立的準餌（第541 章）

(a）選舉管理委員會（“選管會”）須確保各建議中地

方選區的範圍須使其人口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盡

量接近標準人口基數乘以從該地方選區中依據任何

選舉法選出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人數所得的數目（“所

得數目”）

（註：“標準人口基數”是指香港人口總數除以在該項

選舉中從所有地方選區中選出的議員總數所得之

數，即 7 180 700÷35 = 205 163 。有關香港人口總數

的預測計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止，與選舉的

日期接近 a ) 

(b）在就任何建議中的地方選區而言遵從上述（a）段的規

定並非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選管會須確保該地方選



區的範圓須使其人口不少於適用於該地方選區的所

得數目的 85% ，亦不多於該數目的 115% ﹔

(c）選管會須顧及社區獨特性、地方聯繫的維持，以及

有關區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徵，例如大小、形狀，

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﹔

(d）只有在選管會認為上述（c）項的一種或多種考慮事項

使其有需要或適宜不嚴格地按上述（a）及（b）項行事的

情況下，選管會方可不嚴格地按（a）及（的項行事﹔

(e）選管會須確保各建議中的地方選區均由兩個或多於

兩個耽連的完整的區議會選區組成﹔及

的選管會須顧及現有的地方行政區的分界及現有的地

方選區分界。

(II）工作原則

(a）現有 5 個地方選區的分界應作為考慮是次劃界工作

的基礎﹔

（的如現有地方選區的人口數字維持在標準人口基數規

定的許可幅度之內，應盡量採納其分界作為新的地

方選區﹔

(c）由於香港島、九龍及新界一向被視為各有其獨特

性，因此應分開處理這三個地方﹔

(d）除非有極充分的理由，否則須避免按區議會選區範

圍來分拆地方行政區。如無可避免須作出分拆，應

只有為數最少的地方行政區受影響﹔及

(e）政治因素不在考慮之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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